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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恒投證券
HENGTOU SECURITIES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文公司名稱「恒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恒投證券」（中文）
及「HENGTOU SECURITIES」（英文）名義開展業務）

（「本公司」）
（股份代碼：01476）

(1) 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

表述並修改《公司章程》及

(2) 更換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

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表述並修改《公司章程》

根據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的經營範圍的表述，包頭華資建議及
董事會同意對《公司章程》中相應內容進行修訂。

更換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

經 綜 合 考 慮 本 公 司 業 務 發 展 和 未 來 審 計 工 作 的 需 要，包 頭 華 資 建
議及董事會同意解聘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本公司
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的職務。建議解聘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
合夥）一事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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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頭華資建議及董事會同意聘任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為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建議聘任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為本公司 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一事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
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表述並修
改《公司章程》、更換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詳情的臨時股東大會
補充通函，連同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適時向
股東寄發。

根據《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持有本公司 11.83%股本的本公司股東包頭
華資於2019年8月5日提出兩項提案，即 (i)《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
營範圍的表述並修改〈公司章程〉》及(ii)《更換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
並將該兩項提案書面提交至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已於2019年8月5日舉行董事會會議，以議決以下
事項：

1. 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表述並修改《公司章程》

因本公司目前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頒發的《經營證券期貨業
務許可證》載明的證券期貨業務範圍和由呼和浩特市市場監督管理
局頒發的《營業執照》載明的經營範圍存在表述不一致的情況，包頭
華資建議及董事會同意申請對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的經營範圍的
表述參照《經營證券期貨業務許可證》載明的證券期貨業務範圍的表
述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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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的經營範圍的表述，包頭華資建議
及董事會同意對《公司章程》中相應內容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改為

第十二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圍：

（一） 證券自營；

（二） 代理證券買賣業務；

（三） 代理證券還本付息和紅利支
付；

（四） 證券投資諮詢；

（五） 資產管理；

（六） 發起設立證券投資基金和基
金管理公司；

（七） 融資融券業務；

（八） 代銷金融產品；

（九） 中國證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第十二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圍：

（一） 證券經紀；

（二） 證券投資諮詢；

（三） 與證券交易、證券投資活動
有關的財務顧問；

（四） 證券自營；

（五） 證券資產管理；

（六） 融資融券；

（七） 證券投資基金代銷；

（八） 代銷金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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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改為

公 司 不 得 超 出 核 定 的 業 務 範 圍
經營其他業務。

公 司 變 更 業 務 範 圍 必 須 經 中 國
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依照法
定 程 序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並 在 公 司
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公 司 不 得 超 出 核 定 的 業 務 範 圍
經營其他業務。

公 司 變 更 業 務 範 圍 必 須 經 中 國
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依照法
定 程 序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並 在 公 司
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如兩個
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本次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表述並修改《公司章程》
尚需提交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且經中國有關監管機構批准後
生效。董事會提請臨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轉授權本公
司經營管理層辦理該事項涉及的相關監管機構審批、備案手續等。

2. 更換本公司 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

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於本公司在2019年5月22日舉行
的上一屆股東周年大會上獲續聘為本公司的國內核數師。然而，經
綜合考慮本公司業務發展和未來審計工作的需要，包頭華資建議及
董事會同意解聘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本公司2019

年度國內核數師的職務。建議解聘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一事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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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解聘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後，根據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的推薦，包頭華資建議及董事會同意聘任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司將於
2020年舉行的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為止，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建議聘任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
核數師一事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已接獲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的確認函，指並無
任何有關其不再擔任本公司國內核數師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亦確認，本公司與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並無重大分歧或尚未解決之事宜，且彼等亦不知悉任
何其他有關建議更換本公司國內核數師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調整本公司《營業執照》載明經營範圍的表述並
修改《公司章程》、更換本公司2019年度國內核數師詳情的臨時股東
大會補充通函，連同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
適時向股東寄發。

3. 釋義

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公司章程》」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包頭華資」 包頭華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以 中 文 公 司 名 稱「恒 泰
証券股份有限公司」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在香港以「恒投證券」（中文）及「HENGTOU 

SECURITIES」（英文）名義開展業務



– 6 –

「董事」 本公司董事

「臨時股東大會」 本 公 司 謹 訂 於2019年9月6日（星 期 五）上 午9

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金
融大街17號中國人壽中心11樓會議室舉行的
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股東」 股份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龐介民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19年8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龐介民先生及吳誼剛先生；非執
行董事張濤先生、孫超先生、董紅女士及高靚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建軍女士、林錫光博士及呂文棟先生。


